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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11� �证券简称：西藏药业 公告编号：2021-050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1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427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7,408,7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42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陈达彬先生主持，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其中：独立董事刘学聪、满加云、黄卫，董事郭远东、马

列一、吴三燕因疫情原因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姚沛、章婷因疫情原因以视频方式出席本

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380,577 99.9794 3,100 0.0022 25,100 0.0184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项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作出特别决议，该议案已获得参会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四川良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强 陈曾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特别决议议案第1项获得了参与表决的公司股东持有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605028� � � �证券简称：世茂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1-023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2021年度宁波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宁波辖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增强上市

公司的透明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在宁波证监局指导下，宁波上市

公司协会将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心系投资者 携手共行动”———宁

波辖区 2021�年度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

活动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15:00-17:00� 举行， 平台登录地址为：

https://rs.p5w.net/� 。

届时，公司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在线文字互动交流形式，就公司治理、经

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002051� �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2021－058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09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并取得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021年公司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并于近日收到了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

京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R202111000384，发证时间为2021年9月14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将在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内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

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021年度公司按15%的税率计提企业所得税，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所获税收

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 2021年度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601339� � � � � � � � �证券简称：百隆东方 公告编号：2021-068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宁波辖区2021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 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增强上市公司

的透明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在宁波证监局指导下，由宁波上市公

司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心系投资者 携手共行动”———宁波辖

区2021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于 2021年 11月18日下午15:00-17:00� 举

行，平台登陆地址为：https://rs.p5w.net/。

届时，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

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一

对多”形式的沟通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603700� � �证券简称：宁水集团 公告编号：2021-057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宁波辖区2021年度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宁波辖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增强上市公司的透明度，提升

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在宁波证监局指导下，宁波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深圳市

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心系投资者、携手共行动—宁波辖区2021年度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 活动将于2021年11月18日15:00-17:00�举行，平台登陆地

址为：https://rs.p5w.net/。

届时，公司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治理、发展战

略、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一对多”形式的沟通与

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003009�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天火箭 公告编号：2021-062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1月10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1月10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1月10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蓝关街道峣山路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3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雷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14,292,67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197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1,558,80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03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2,733,8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1947％。

（三）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14,292,67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197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1,558,80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03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2,733,8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1947％。

（四）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法律顾问、全体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

了表决：

议案1.00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92,6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292,6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为关联议案，关联股东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陕西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西

安航天复合材料研究所、陕西电器研究所、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基金（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祝心怡律师、杜娟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0日

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下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陕西海普睿

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对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假设：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的事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复

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

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称“中国” ，仅为本法

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的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

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

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1年10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2021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21年11月10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1年10月25日，公司以公告形式于深圳证券交易所(http://www.szse.cn/)、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网站刊登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下称“股东大会通知” ）。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1年11月10日下午14:00在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

蓝关街道峣山路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楼会议室， 该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陈雷声

主持。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1月10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2021

年11月1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关

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

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通知，截至2021年11月3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人数共计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4,292,67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1978%。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共计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558,8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031%；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2,733,873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8.1947%。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本所

律师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均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对如下议案进行审议：

（一）《关于调整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提出，独立董事针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

意见和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关联议

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的内容相符，审议的议案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

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

3．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投票平台行使了表决权，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和统计

数。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

票的表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按照

《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调整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4,292,67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4,292,6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存在差异系

由四舍五入造成。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叁份，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生效。

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杜 娟

负责人：赵 黎 明 祝 心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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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号有限公司关于5%以上存托凭证持有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 九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存托凭证持有人

WestSummit� Global� Technology� Fund,� L.P.（以下简称“WestSummit� Global” ）

持有公司存托凭证从35,294,120份减少至34,994,120份， 持有存托凭证比例由5.01%减

少至4.97%，累计减持比例未超过5%，本次权益变动后，WestSummit� Global不再是公司

5%以上存托凭证持有人。

●本次权益变动为5%以上非第一大存托凭证持有人减持，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WestSummit� Global� Technology� Fund,� L.P.

注册地：One� Nexus� Way, � Grand� Cayman, � Camana� Bay, � KY1-9005, �

Cayman� Islands

成立日期：2011年7月20日

公司注册证明书编号：WK-49625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通讯地址：北京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西楼14层12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名称：WestSummit� Global� Technology� GP,� Ltd.

序号 股东名称 承担责任方式 持股比例

1 WestSummit�Global�Technology�GP,�Ltd. 普通合伙人 /

2 WSGT-SLP,�L.P. 有限合伙人 0.99%

3 Terrific�Investment�Corporation 有限合伙人 66.60%

4 Sun�Success�International�Limited 有限合伙人 4.44%

5 Primerose�Development�Group 有限合伙人 2.22%

6

National�Treasury�Management�Agency� acting�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Pensions�

Reserve�Commission

有限合伙人 22.20%

7 The�Fang�Family�Trust 有限合伙人 0.44%

8 Export�Development�Canada 有限合伙人 3.11%

（二）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根据公司于2021年11月10日披露的《九号有限公司存托凭证持有人询价转让结果报

告书》（公告编号：2021-056）,公司存托凭证持有人WestSummit� Global通过询价转让

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存托凭证合计300,000份，占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0.04%。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存托凭证持有人WestSummit� Global持有公司35,294,120份

存托凭证， 占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5.01%。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公司存托凭证持有人

WestSummit� Global持有公司34,994,120份存托凭证， 占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4.97%，

不再是公司5%以上存托凭证持有人。

二、 所涉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

息披露义务人WestSummit� Global需要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同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九号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九号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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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21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19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21】第57号《关于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我公司高度重视，组织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

对问询函所询问题，公司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你公司控股股东郴投集团为支持你公司尽快复工复产，由其控制的郴投集团供应

链公司向上游供应商采购公司生产必须的原材料，采用赊销方式供应给公司，你公司报告

期向郴投集团供应链公司采购金额为 6.29�亿元。

（一）请结合市场可比价格说明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公司回复：1、郴投集团供应链公司通过在向上游供应商采购价（A）和郴投集团供应

链公司资金成本（B）的基础上加上合理销售利润值（C%）的方式确定销售给公司的价

格，即销售价格=(A+B)(1+C%)；郴投集团供应链公司资金成本加合理销售利润值的总和

不超过7%的年化成本。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拟与郴投集团供应链公司开展原材料采购(销售)合作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20）。

2、2021年公司与郴投集团供应链公司合作协议约定郴投集团供应链公司赊销给公司

原材料以各金属网发布的基准价，结合区域市场行情进行扣减，具体为：①铅精矿铅为定价

日上海有色金属网1#铅结算的平均价扣减1,100-1,900元/吨，银为定价日上海华通铂银

市场2#银结算平均价的86%-91%； 金为定价日上海黄金交易所9995金加权平均价扣减

60-65元/克； 铋锑铜按铅计价。 ②粗铅为定价日上海有色金属网1#铅结算的平均价扣减

600-650元/吨， 银为定价日上海华通铂银市场2#银结算平均价扣减250-400元/公斤；金

为定价日上海黄金交易所9995金加权平均价扣减25-35元/克；铋锑铜按铅计价。

3、公司同类原材料采购交易市场交易价格：①铅精矿铅为定价日上海有色金属网1#

铅结算的平均价扣减1,200-2,000元/吨， 银为定价日上海华通铂银市场2#银结算平均价

的86%-91%；金为定价日上海黄金交易所9995金加权平均价扣减60-65元/克；铋锑铜按

铅计价。②粗铅铅为定价日上海有色金属网1#铅结算的平均价扣减650-850元/吨，银为定

价日上海华通铂银市场2#银结算平均价扣减250-400元/公斤； 金为定价日上海黄金交易

所9995金加权平均价扣减25-35元/克；铋锑铜按铅计价。

综上所述，在公司征信和融资功能暂未恢复的背景下，郴投集团供应链公司向上游供

应商采购公司生产必须的原材料，采用赊销方式供应给公司，确保了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对

比同类原材料采购交易市场可比价格，关联交易价格是公允的。

（二）你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 0.51�亿元，其中预付郴州宇传贵金属有限公司、永

兴县鸿褔金属有限公司合计 0.27�亿元。请说明在上述赊销模式下你公司预付的原因与必

要性。

公司回复：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0.51亿元，其中预付原材料结算账款0.27亿元（预

付郴州宇传贵金属有限公司0.2亿元、永兴县鸿褔金属有限公司0.07亿元）；其他余额为预

付电费、燃气费、道路补偿费等日常费用款项。

公司对上述供应商的原材料采购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货到当天付款。 2021年6月28日

支付郴州宇传贵金属有限公司0.2亿元，并于当天到货0.2亿元；2021年6月27日支付永兴县

鸿福金属有限公司0.07亿元，并于当天到货0.07亿元；由于公司每月存货盘点截止日为每

月26日，而银行账每月对账截止日为每月月末最后一天，两者之间的入账时间差是造成公

司原材料结算预付账款存在余额的原因，因此上述账面预付款余额系属正常。

二、你公司目前尚有部分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一）请说明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福腾建设有限

公司、赵林与西藏俊龙矿业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债务合同纠纷具体执行情况以及对你公司的

财务影响。

公司回复：1、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仲裁事项：公司于2020年7月6日收到赣

01民初608号一案判决书，2021年1月25日收到法院的解除执行裁定书，目前该诉讼仲裁事

项已结案且债权人向公司申报了债权。 上述债权已纳入公司司法重整债权申报范围，2020

年年报时，公司根据《财产管理方案》以股票和现金方式进行了清偿。

2、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仲裁事项：包商银行诉公司事项属于公证债权文书执

行案件，公司于2020年5年15日收到执行裁定书，后因管辖权问题该案移送至郴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郴州中院” ）。 2021年6月15日，郴州中院邮寄送达该案件的变更执

行裁定（2021）湘10执102号。 通过变更执行裁定文书得知，2020年4月30日，包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微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收购承接协议》，《收购承接协议》 之附件四

《分户资产转让协议》由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与微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于2020年12月10日签订。协议约定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自愿将对曹永贵、郴

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微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微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已向公司申报了债权，上述债权已纳入公司司法重整

债权申报范围，2020年年报时，公司已按《财产管理方案》以股票和现金方式支付。

3、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诉讼仲裁事项：

（1） 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诉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仲裁案 【郴仲字

（2019）194号】已于2020年1月16日收到裁决书，目前已结案。

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诉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湘1003民初2694号

一案已于2019年12月5日收到判决书，2020年10月22日收到该案件引申的关于质保金款

项的判决书（2020）湘1003民初2288号，目前已结案。 该公司债权大都为优先债及留债，

2021年9月16日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案件的剩

余债权债务达成《债权债务清偿协议》，对留债清偿比例及时间进行了约定，对公司期后财

务影响很小。 剩余的普通债权，公司已按《财产管理方案》以股票和现金方式支付。

（2）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诉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金福银贵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事项：

郴仲字 （2019）196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于2020年1月16日收到裁决书，

2021年1月28日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就该裁决书再次诉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金福银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案号（2021）湘10民初2号，请求确认湖南福腾建设有限

公司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建设工程价款法定优先债权。 2021年7月21日收

到该债权确认一案的判决书， 判决书驳回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的请求, 目前已结案。

2020年年报时，公司已根据一审裁决书进行账务处理。 2021年9月16日湖南福腾建设有限

公司与湖南金福银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就剩余债权债务达成《债权债务清偿协议》，对债

务清偿时间及比例进行了约定，对公司期后财务影响很小。

（3）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诉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贵龙再生资源回

收有限公司事项：

2021年01月28日收到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诉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

市贵龙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2021）湘10民初3号债权确认纠纷一案起诉状。2021年9月

17日收到判决书， 判决郴州市贵龙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湖

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欠款 18,224,000�元及利息，并就在尚欠的工程款18,224,000

元范围内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2021年4月12日收到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诉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

贵龙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2021）湘10民初19号债权确认纠纷一案起诉状。 2021年9月

22日收到判决书， 判决郴州市贵龙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天之内向湖

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支付应付未付工程欠款2，342，200元及占用利息，并就在工程折价或

拍卖的价款在2,342,200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2020年年报时， 公司已根据上述原告诉讼请求进行了账务预处理，2021年9月16日湖

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与郴州市贵龙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就剩余债权债务达成 《债权债

务清偿协议》，对债务清偿比例及时间进行了约定，公司根据司法判决情况与预处理差额

进行补记，后续对公司财务影响很小。

4、赵林与西藏俊龙矿业有限公司与公司债务合同纠纷事项：

2019年11月20收到赵林诉西藏俊龙矿业有限公司、 深圳鑫贵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纠纷（2019）藏01民初145号一案的起诉状等法律文书，同年12月31日在法院的主

持下达成调解协议。 约定在2020年12月31日前支付2,392.6万元本金，则赵林不再要求支

付违约金。但2020年12月31日俊龙矿业因资金困难只支付了1,192.6万元，余1,200万元未

支付。 2021年2月赵林向法院申请执行2019藏01民初145号民事调解书，其本金加违约金

合计1,716.5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俊龙矿业因资金困难目前尚未足额支付上述款项，

将需要承担相应516.5万元违约金，将对公司利润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二）请说明中色贸易请求交付银锭事项对公司的影响，是否需计提预计负债。

公司回复：2021年4月27日，公司收到北京中色金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色贸

易）诉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取回权纠纷（2021）湘10民初32号一案的起诉状等

法律文书，中色贸易提出诉讼请求，公司交付银锭1,997.9186公斤。上述债权已纳入公司司

法重整债权申报范围，公司已按《财产管理方案》预留了相应的股票和现金。 截止2021年6

月30日，公司暂未收到中色贸易请求交付银锭事项司法事项公司司法判决，因此公司暂未

计提预计负债，后续公司将根据司法判决情况计提相应的预计负债。如果公司败诉，预计影

响公司利润约-993万元；如果公司胜诉，预计影响公司利润约-200万元。

（三）关于刘宗俊请求确认债权事项，你公司称“因本公司代元泽选厂承担了向刘宗

俊债权的付款责任， 后续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和矿业可向元泽选厂追溯或抵扣租赁费，预

计对公司本期利润有一定的影响” ，请说明具体影响，并结合承担的付款责任说明上述事

项对你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回复：2021年4月19日，公司收到刘宗俊诉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2021）湘

10民初27号一案的起诉状等法律文书。公司对刘宗俊请求确认债权事项于2020年年报时，

预计司法判决为子公司债权，根据请求事项子公司预计增加元泽选厂的租赁费并计提了有

关费用和往来款。

2021年9月23日，公司收到郴州中院民事判决书（2021）湘10民初27号，判决书将刘

宗俊请求的5,000万元确认为本公司的破产普通债权，由本公司代元泽选厂承担向刘宗俊

债权的付款责任，公司2020年司法重组已预留了相应清偿现金及股票，将增加对应清偿现

金100万元，增加偿付股票3,650,000股。

本公司承担的付款责任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母公司将增加对金和矿业子公司的其

他应收5,000万元，增加其他应付款100万元，资本公积897.90万元，投资收益（重组收益）

4002.10万元。 金和矿业子公司将增加其他应收（元泽选厂）5,000万元，增加其他应付款

（母公司）5,000万元。 上述事项对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合并报表产生投资收益4,002.10

万元。

（四）你公司在恒丰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诉讼中身份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请说明

你公司是否可能涉及赔偿义务。

公司回复：1、 恒丰银行诉讼事项：2021年7月22日公司收到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分行诉曹永贵等借款纠纷（2021）湘01民初665号的起诉状等法律文书，公司作为第三

人列入诉讼参与人。 该诉状中表述：2020年5月28日，原告（恒丰银行）、第三人（金贵银

业）、被告一（曹永贵）、被告三（金和贵矿业）签订了《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编号：

2020年恒银债转字第 001号），该协议确认：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第三人司法重整之日为

协议生效日，转移的标的债务由被告三负责清偿，第三人就标的债务不再向原告承担清偿

责任。 2020年恒丰银行向公司申报了剩余债权，根据2020年司法重整《财产管理方案》，公

司于1月19日向债权人清偿现金3,046,105.25元，3月17日划转了相应清偿股票10,388,

285股。

2、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诉讼事项：2021年7月22日收到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诉湖南金和贵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21）湘

0104民初12168号的起诉状等法律文书，我司做为第三人列入诉讼参与人。该诉状中表述：

2020年6月，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甲方、债权人）与第三人金贵银业

（乙方、债务转让人）、被告一金和贵矿业（丙方、债务受让人）、被告二曹永贵（丁方）签订

《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编号：MS-JG-JHG202006ZWZY-01），协议约定因原告

作为第三人债权人，被告二为第三人控股股东，被告一为被告二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被告

二对第三人存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问题，为推进第三人司法重整进程，第三人拟向被告一

转让标的债务;各方同意，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第三人司法重整之日（即本协议生效日），

第三人对本协议项下对原告应付的标的债务转移由被告一负责清偿，第三人就标的债务不

再向原告承担清偿责任。 2020年中国民生银行向公司申报了剩余债权，根据2020年司法重

整计划，公司于1月15日向债权人清偿现金3,915,978.89元，4月20日支付了质押存货拍卖

变现款41,085,184.66元，4月26日划转了相应清偿股票10,502,896股。

结合上述情况，公司在恒丰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诉讼中身份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公司按重整计划《财产管理方案》已完成剩余债权的清偿义务，公司不需再承担清偿义务，

对公司期后财务没影响。

三、请你公司结合产品上下游价格变动、成本费用归集、同行业公司毛利率以及你公司

历史业务毛利率等情况说明电银毛利率较低的原因，综合回收产品毛利率较高的原因。

公司回复：公司2021年3月中旬开始复工复产，4月底主要生产线全线贯通，产能逐步

恢复。 2021年3-4月电铅市场价在14,650元至15,275元间震荡，5-6月小幅回升；2021年3

月电银市场均价从2月5,580.07元/公斤跌至5,257.52元/公斤，4月下旬小幅回升，5月中旬

涨至5,916元/公斤，6月下旬又回落5,299元/公斤，对比2020年末电铅、电银价格14,750元

/吨、5,549元/公斤，2021年6月末电铅价格涨至15,550元/吨，涨幅5.42%，电银价格跌至5,

299元/公斤， 跌幅4.51%。 其他铋、 锑、 铜等金属3-6月市场价格波动区间分别为43,

500-51,000元、55,000-72,000元、64,735-74,000元，对比2020年末铋、锑、铜价格37,

750元/吨、43,000元/吨、57,910元/吨，2021年6月末涨至43,500元/吨、56,000元/吨、68,

375元/吨，涨幅15.23%、30.23%、18.07%。 2021年上半年，公司营收毛利率为11.43%，其中

电铅毛利率为7.98%，电银毛利率为2.05%，综合回收产品毛利率为54.08%，较公司2020

年、2019年均大幅增长。 由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产品类别及成本核算口径的差异，因此只选

定了与产品结构类同的豫光金铅进行对比分析，经查询，2021年上半年同行业上市公司豫

光金铅营收毛利率为5.49%，较2020年毛利率5%，增长0.49个百分点。 经比对，公司2021年

上半年营收毛利率增长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变动趋势相一致。 2021年上半年，公司生产成

本核算与以前年度无变化，成本费用均按车间分明细进行归集，车间当月发生辅料、人工、

水电、制造费用等成本费用全部计入该车间最后一道工序的主要产成品或半成品：铅电解

车间为电铅、冶炼车间为粗银、银电解车间为电银。 但公司银冶炼、银电解为较后工序生产

线，复工时间较短，产能不高，故电银分摊的单位加工成本较高，且公司2021年上半年电银

产品产出主要集中于6月份，而6月下旬电银价格回落，上述因素影响，故而2021年上半年

电银毛利率增长较低。 综合回收产品毛利率较高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副产品铋、锑、铜、锌等

金属元素市场价格较上年涨幅较大，公司采购环节，铅精矿、粗铅、阳极泥等上述金属元素

因含量低不计价，或计价系数较低，且按公司成本核算办法，公司副产品不承担加工成本，

故上述因素综合影响2021年上半年综合回收产品氧化锌、锑烟灰、冰铜等毛利率较高。

四、你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价值为 0.61�亿元，请结合你公司破产重整情况说明

往来款与其他款项依然存在的原因与合理性，并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公司回复：

1、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0.61亿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期末余额 计提坏账 账面价值

款项所属单

位

计提理由 破产重整情况

一、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其中：

LICHENG�

INTERNATIONAL�

INDUSTRY�S.R.L

4,278.88 4,278.88 0.00 子公司

预计无法收回、

单项计提

子公司其他应收款项，

未涉及公司司法重整

BOLIVIA�JIANGBO�

MINING�S.R.L

603.79 603.79 0.00 子公司

预计无法收回、

单项计提

子公司其他应收款项，

未涉及公司司法重整

郴州市金来顺贸易有

限公司

22.26 22.26 0.00 子公司

预计无法收回、

单项计提

子公司其他应收款项，

未涉及公司司法重整

单项计提小计 4,904.93 4,904.93 0.00

二、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未收到的发票税额 5,201.84 156.06 5,045.78 母公司 账龄分析法

涉及数家供应商未到的

发票税金

西藏众通矿山工程有

限公司

317.01 63.40 253.61 子公司 账龄分析法

子公司其他应收款项，

未涉及公司司法重整

新疆聚鼎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堆龙德庆分公

司

372.00 74.40 297.60 子公司 账龄分析法

子公司其他应收款项，

未涉及公司司法重整

200万元以下单位的

其他应收款小计

720.68 243.77 476.9 子公司 账龄分析法

子公司其他应收款项，

未涉及公司司法重整，

部分7月已结清

组合计提小计 6,611.53 537.64 6,073.89

合计 11,516.46 5,442.57 6,073.89

2、从上表分析得出，单项计提的其他应收款属于下属子公司未涉及公司司法重整的客

户单位，根据客户对象、款项形成原因等情况，预计此款无法收回，故全额计提了坏账。

3、组合计提的其他应收款，金额较大的是未收到的发票税金0.52亿元，涉及到多家供

应商未向公司提供发票应计的税额。 经协调，大部分供应商同意在2021年底前提供发票。

4、其他组合计提的客户单位大都是所属子公司的客户单位，未涉及到公司的司法重

整。

综上，上述往来款与其他款项存在的原因是合理的，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是充分的。

五、你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价值为 6.90�亿元，请说明增长较快的原因。

公司回复：公司2021年半年报存货期末账面价值68,965.89万元，较上年末存货账面

价值19,747万元大幅增加49,218.89万元，增幅249.25%，主要为原材料账面价值增加16,

309.20万元，增幅268.01%，在产品账面价值增加14,578.79万元，增幅185.52%，库存商品

账面价值增加16,674.88万元，增幅443.01%。2021年上半年，公司采购主要原材料共计82,

350.73万元，其中铅精矿及含铅物料47,991.67万元，粗铅12,795.45万元，阳极泥及含银物

料15,512.39万元，粗银6,051.22万元，截止2021年6月末，公司存货主要为原材料结存22,

394.49万元，在产品结存22,437.31万元，库存商品结存20,438.85万元，原材料结存增加

16,309.20万元是保证各生产线生产备货所致，在产品结存增加14,578.79万元是各工序生

产线正常运转物料铺底所致， 库存商品结存增加16,674.88万元是公司产品尚未出库销售

所致。 综上所述，公司2021年半年末存货大幅增长是真实合理的。

六、请说明你公司其他应付款中股权收购款与往来款产生的原因，是否涉及资金拆借，

若涉及请说明借款利率是否公允。

公司回复：公司其他应付款中股权收购款及往来款不涉及资金拆借，产生的具体原因

如下：

公司其他应付款中股权收购款1,716.51万元，其产生原因为子公司西藏俊龙矿业有限

公司于2016年收购西藏墨竹工卡元泽选矿有限公司（2017年5月，俊龙矿业已将元泽选矿

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形成应付赵林股权收购款10,000万元，截止到2019年底尚欠

2,392.6万元，后赵林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2,392.6万元股权收购款及违约金516.5万元。 经

法院调解后双方达成一致，约定在2020年12月31日前支付2,392.6万元本金，则赵林不再

要求支付违约金。 但截至2020年12月31日俊龙矿业因资金困难只支付了1,192.6万元，余

1200万元未支付。 2021年2月赵林向法院申请执行2019藏01民初145号民事调解书，其本

金加违约金合计1,716.5万元。

其他应付款中往来款5,936.37万元，产生的原因为：（1）2020年11月5日，金贵银业被

郴州中院裁定司法重整，并指定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为重整管理人，及确定2020年11月6

日至12月6日为债权申报期。 2020年12月16日，郴州中院裁定批准《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2020年12月31

日，郴州中院裁定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至本报告期末，未支付重整管理人及其他中介

机构服务费4,014.19万元，应支付其他相关重整费用567.81万元。 （2）各子公司未支付有

关工程款项 1,354.37万元。

七、你公司管理费用中摊销与折旧费发生额为 0.47�亿元，请说明增幅较大的原因。

公司回复：公司半年报中管理费用中摊销与折旧费发生额为0.47亿元，上年同期发生

额为0.21亿元，同比增加0.26亿。 主要原因为：（1）自2020年9月份后公司各生产车间陆续

停产。 经过司法重整，2021年3月11日开始恢复生产，生产车间陆续开工。 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2006）第十四条规定“企业应当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但是，已提

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单独计价入账的土地除外。 ”公司正常生产时，厂房、设备

折旧费用计入生产成本，不列入管理费用。本报告期，公司将一季度停产期间及二季度未开

工车间的厂房、设备折旧费用0.25亿元，记入“管理费用-摊销与折旧费” ，因此较往年增加

了0.25亿元管理费用；（2）其他新增办公管理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折旧费约0.01亿元。

八、请说明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其他产生的原因。

公司回复：2020年司法重整期间，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对公司重整项目所涉及的债权

资产清算价值进行了调查分析，应收款项相关的单位财务状况差、负债规模大、资信状况

低、涉诉多、偿还能力差，按重整计划和财产管理方案，公司对上述部分应收债权进行了拍

卖处理，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日及4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长期股权投

资及对外债权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关于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及对

外债权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2021年收到的上述债权拍卖款17,500

万元以及收到的利息收入70.50万元列入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合计17,

570.50万元。

综上，公司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是由于公司按照重整计划之《财产管理

方案》拍卖部分预付供应商款项所致，形成的原因是合理的。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1日


